
澎湖縣政府消防局新聞稿

發布時間：中華民國110年 11月 20日

發布單位：馬公消防分隊

聯絡人：江基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6-9272137

標題：五層樓老舊集合住宅加強防火宣導，建立安全無虞的
     居家環境
內容： 
    消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馬公分隊近期針對 5樓以下老舊集合

住宅，加強宣導公共及居家消防安全，特結合義消馬公宣導分隊，

前往轄內北辰新城國宅、自勉新城、青雲大樓等場所實施居家防火

防災宣導及訪視，並宣導住戶裝設獨立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。

    因 5樓以下老舊公寓社區未強制規定設置消防設備，火災發生

時風險性相對較高，本次宣導重點可分為室內及室外兩部分。室內

部分：(一)推廣住家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，裝設住警器可以及早

偵知火災並發出警報聲響，增加逃生及應變時間。(二)建議每戶

住宅都必須準備一支以上的滅火器，最好每層或是每個單間都在

樓梯處或是門口放置一支滅火器，在災害發生時以最短時間取得

滅火器，並嘗試進行初期滅火。(三)電器使用部分，早期的房子

配電箱迴路較少，且電線使用時間久了難免出現老化問題，電器

設備電源插頭，不使用時應隨手拔掉，並注意高功率電器用電不

超過負載，以防電線走火。室外部分:需留意逃生動線的順暢，

各住戶應避免在樓梯間、樓頂、大門邊放置鞋櫃、鞋子等雜物，

以免阻礙逃生動向。

我們常說安全，是回家唯一的路，那回家之後呢?居家環境

真的安全嗎?我們無法預知災害何時來臨，但能在平時便做好防

災準備，並深植火場求生之觀念，保護家人也保護自己，藉由以

上防火知識，為自己及家人打造一個安全無虞的家。

第1層決行（標楷體 12號字）

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行




